
苗栗縣公館國民小學暨附設幼兒園111學年度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防疫管理相關作法               111.08.26 

 
壹、 

    依據教育部因應國內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防疫管理相關作法執行。為落實高級中等以下

學校及幼兒園 111學年度開學後，各項教學及活動等防疫工作，確保師生健康，開學後防疫工作

仍需積極進行，遵行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CDC)的指示做好防疫工作(量體溫、勤洗手、戴口

罩)，期能讓全體親師生有一個安全健康的學習環境。 

貳、服務及入校條件： 

    一、 學校工作人員進入校園應符合下列條件之一： 

        （一） 完成疫苗第三劑接種。 

        （二） 或提供入校前 3日內快篩或 PCR 檢測陰性證明，之後每 7日進行 1次抗原快篩     

               或 PCR 檢驗為原則。 

    二、 家長及訪客原則不入校（園），但經學校及幼兒園認定有入校必要者除外。 

    三、 具有 COVID-19 感染風險者，不可入校（園）。 

    四、 禁止額溫≧37.5℃、耳溫≧38℃者或急性呼吸道感染者入校，並應確實落實「生病不上 

         班、不入校（園）」。 

叁、開學後防疫措施 

    一、個人衛生(每天體溫量測三次) 

       （一）請家長主動關心子女身體健康，上學前先量測體溫並登載於聯絡簿上，如出現發燒 

             或呼吸道症狀者，應在家休息避免外出。 

       （二）進入校園時及下午上課前(13:10~13:20)師生體溫量測並登載於體溫登記表上。 

       （三）全校（園）師生除用餐、飲水及運動外，應全程佩戴口罩。 

    二、環境及空間清消管理 

       （一）清潔消毒 

            1.教室每日清潔消毒一次，並記錄在班級消毒表。 

            2.科任教室換不同班級上課前，應以酒精消毒。 

            3.廁所消毒早上由打掃班級負責，下午消毒由總務處工友負責(下午第一節)。 

            4.樓梯扶手由打掃班級負責消毒。 

       （二）學校學生交通車應於每批學生上車前下車後加強車內清消，且應造冊並落實固定座 

             位。 

       （三）開冷氣時應於對角處各開啟一扇窗，每扇至少開啟 15公分，並加強通風及清消。 

   三、教學活動 

       （一）上課教學活動，採「固定座位」、「固定成員」實施，並落實課堂點名，以作為日後 

             疫調之參考。(班級座位表) 

       （二）學校以跑班方式實施教學活動，如社團活動及課後照顧等，請依不同班別不同教室 

             採「固定座位」、「固定成員」實施，並落實課堂點名，以作為日後疫調之參考。 

             (上課座位表) 

       （三）學生練習時使用之設備器材，應避免共用；如有輪替使用設備、器材之需要，輪替 



             前應先澈底清潔消毒。(換班級上課，球具、設備、器材應清潔消毒再使用) 

       （四）音樂課程之歌唱或吹奏樂器等教學活動，若無法佩戴口罩進行之課程，授課教師須 

             調整課程目標、教學內容與評量方式，並落實各項防疫措施。(直笛課、音樂班、 

             社團吹管學生，使用自己專屬隔板上課) 

   四、餐飲防疫措施 

      （一）飲水機僅供裝水用，不得以口就飲，每天清潔消毒飲水機。(請總務處工友負責) 

      （二）配膳人員:班級固定學生執行配膳作業，配膳前落實正確手部清潔、戴口罩等防 

            護，落實學生飯前正確洗手，配膳過程不說話、不嬉戲等措施。(若配膳學生生病或 

            不舒服，就必須更換) 

     （三）用餐期間，應維持用餐環境通風良好，使用隔板用餐，且不得併桌共餐；用餐期間 

            禁止交談，用餐完畢落實桌面清潔及消毒。 

       (四) 餐後潔牙:準備2個水杯，使用隔板在座位上進行潔牙，或先用個人開水漱口，減少 

            飛沫交叉感染機會。 

  五、落實防疫應變措施 

     （一）師生居家隔離，請依規定於居家隔離及自主防疫期間(0+7、3+4)均不到校。 

     （二）落實通報，自主應變､暫停實體課程及快篩試劑領用(配合中央新制): 

          1.9月11日以前→暫停實體課程三天，發快篩1劑。 

          2.9月12日起→發快篩1劑，快篩陰性者可上課。 

肆、各校及教育主管機關得視需要加強相關防疫措施；另本部將依指揮中心公告之疫情發展狀  

    況，於開學後滾動式修正本管理指引。 

 

 

 

 


